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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 14: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实到 3名，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

周懿女士主持。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经书面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条件的议案》 

     经过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实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 

公司拟通过向滕站、刘建立、杨利、侯丽娟、耿双双、李增福、田原鸿、井

岗、郭宏、王虹、陈志康、严静、安军、姜玫、任正彬、谢兰、张玉良、张进通、

张金山、金淑云、宋向云、刘晶、孔琳等 23 名金英马自然人股东（简称“滕站、

刘建立、杨利等 23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厦门金英

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英马”或“标的公司”）72.38%的股权，同

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东明配偶的兄弟蒋学元，以及安徽安益大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益大通”）和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芳集团”）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81 亿元用于支付本次

收购对价的现金部分和支付本次重组中介机构费用。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根据禾盛新材与金英马其他股东（滕站、刘建立、杨利等 23名自然人股东）

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禾盛新材计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滕站等 23名自然人持有的金英马 72.38%的股权，其中：向滕站、

刘建立、杨利等 23 名自然人股东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其持有的金英马 55.88%股

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滕站所持有的金英马 16.50%股权。公司已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采用收益法和市场

法进行评估，目前标的公司的整体预估值为 106,000 万元，标的公司 72.38%股

权的预估值为 76,725.64 万元，最终收购价格将在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

估报告后，由各方协商确定。 

假设以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公司拟发行股份 5394.8659 万股

并支付 17,490万元现金，具体交易对方、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如下表所示： 

序号 
金英马 

股东姓名 

拟转让金英马股权 
交易对价 

（元） 

禾盛新材支付方式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禾盛新材增发股

份数量（股） 

禾盛新材支付

现金（元） 

1 滕站 9,546.50 53.33% 565,323,463.69 35,557,692 174,900,000 

2 刘建立 1,200.00 6.70% 71,061,452.51 6,471,899 - 

3 杨利 1,100.00 6.15% 65,139,664.80 5,932,574 - 

4 侯丽娟 360.00 2.01% 21,318,435.75 1,941,569 - 

5 耿双双 180.00 1.01% 10,659,217.88 970,784 - 

6 李增福 160.00 0.89% 9,474,860.34 862,919 - 

7 田原鸿 70.00 0.39% 4,145,251.40 377,527 - 

8 井岗 50.00 0.28% 2,960,893.85 269,662 - 

9 郭宏 50.00 0.28% 2,960,893.85 269,662 - 

10 王虹 30.00 0.17% 1,776,536.31 161,797 - 

11 陈志康 30.00 0.17% 1,776,536.31 161,797 - 

12 严静 30.00 0.17% 1,776,536.31 161,797 - 

13 安军 20.00 0.11% 1,184,357.54 107,864 - 

14 姜玫 20.00 0.11% 1,184,357.54 107,864 - 

15 任正彬 20.00 0.11% 1,184,357.54 107,864 - 

16 谢兰 20.00 0.11% 1,184,357.54 107,864 - 

17 张玉良 10.00 0.06% 592,178.77 53,932 - 



18 张进通 10.00 0.06% 592,178.77 53,932 - 

19 张金山 10.00 0.06% 592,178.77 53,932 - 

20 金淑云 10.00 0.06% 592,178.77 53,932 - 

21 宋向云 10.00 0.06% 592,178.77 53,932 - 

22 刘晶 10.00 0.06% 592,178.77 53,932 - 

23 孔琳 10.00 0.06% 592,178.77 53,932 - 

合计 12,956.50 72.38% 767,256,424.58 53,948,659 174,900,00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禾盛新材拟向蒋学元、安益大通和华芳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

金总额为 18,1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

易对价+本次募集资金金额）的 25%。其中，蒋学元、安益大通和华芳集团分别

以人民币 9,920万元、5,000万元和 3,180 万元认购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中 17,49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其余部分用于支付

本次重组中介机构费用。若因故无法完成配套资金募集，由禾盛新材使用自有资

金完成支付。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 

的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 

（股） 

发行股份募集资金金额 

（元） 

1 蒋学元 9,034,608 99,200,000 

2 安益大通 4,553,734 50,000,000 

3 华芳集团 2,896,174 31,800,000 

合计 16,484,516 181,000,00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三）发行股份具体方案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对方为滕站、刘建立、杨利等 23 名自

然人股东；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为蒋学元、安益大通和华芳集

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滕站、刘建立、杨利等 23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



金英马 72.38%股权。 

序号 
金英马 

股东姓名 

拟转让金英马股权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滕站 9,546.50 53.33% 

2 刘建立 1,200.00 6.70% 

3 杨利 1,100.00 6.15% 

4 侯丽娟 360 2.01% 

5 耿双双 180 1.01% 

6 李增福 160 0.89% 

7 田原鸿 70 0.39% 

8 井岗 50 0.28% 

9 郭宏 50 0.28% 

10 王虹 30 0.17% 

11 陈志康 30 0.17% 

12 严静 30 0.17% 

13 安军 20 0.11% 

14 姜玫 20 0.11% 

15 任正彬 20 0.11% 

16 谢兰 20 0.11% 

17 张玉良 10 0.06% 

18 张进通 10 0.06% 

19 张金山 10 0.06% 

20 金淑云 10 0.06% 

21 宋向云 10 0.06% 

22 刘晶 10 0.06% 

23 孔琳 10 0.06% 

合计 12,956.50 72.38%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3、标的资产的价格 

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公司的整体预估值为 106,000万元，拟购买标的资产暨

标的公司 72.38%股权的整体作价预计为 76,725.64 万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

价格将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确认



的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后确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4、期间损益归属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在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

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承担。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5、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6、发行股份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股份，其中：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滕站、刘建立、杨利等 23名自然人。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蒋学元、安益大通和华芳集团。 

（2）认购方式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资产认购股份 

滕站、刘建立、杨利等 23名自然人以合计持有的金英马 54.65%股权认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蒋学元、安益大通和华芳集团分别以现金人民币

9,920万元、5,000 万元和 3,180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7、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10.98元/股。计算公

式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若本公司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发

行价格和发行股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8、发行数量 

本次向滕站、刘建立、杨利等 23名自然人购买金英马 72.38%股权涉及的发

行股份数量及支付现金金额计算方法为：发行股份数量=金英马 100%股权价格×

（交易对方认购禾盛新材股份拟转让所持金英马出资额÷金英马注册资本总额）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支付现金金额=金英马

100%股权价格×16.50%。 

本次向蒋学元、安益大通和华芳集团发行股份筹集 18,100 万元配套资金涉

及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发行股份的数量=配套资金金额÷本次发行定

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对于每一名股票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

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 

根据金英马 100%股权整体作价预估值 106,000 万元，对应交易标的金英马

72.38%股权预估值 76,725.64 万元，配套融资 18,100 万元以及发行价格 10.98

元/股计算，公司共拟发行 70,433,175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类别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对

象 

滕站 35,557,692 12.65% 

2 刘建立 6,471,899 2.30% 

3 杨利 5,932,574 2.11% 

4 侯丽娟 1,941,569 0.69% 

5 耿双双 970,784 0.35% 

6 李增福 862,919 0.31% 

7 田原鸿 377,527 0.13% 

8 井岗 269,662 0.10% 

9 郭宏 269,662 0.10% 

10 王虹 161,797 0.06% 

11 陈志康 161,797 0.06% 

12 严静 161,797 0.06% 

13 安军 107,864 0.04% 

14 姜玫 107,864 0.04% 



15 任正彬 107,864 0.04% 

16 谢兰 107,864 0.04% 

17 张玉良 53,932 0.02% 

18 张进通 53,932 0.02% 

19 张金山 53,932 0.02% 

20 金淑云 53,932 0.02% 

21 宋向云 53,932 0.02% 

22 刘晶 53,932 0.02% 

23 孔琳 53,932 0.02% 

小计 53,948,659 19.19% 

24 
募集配套 

资金对象 

蒋学元 9,034,608 3.21% 

25 安益大通 4,553,734 1.62% 

26 华芳集团 2,896,174 1.03% 

小计 16,484,516 5.86% 

合计 70,433,175 25.06% 

若禾盛新材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9、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10、锁定期安排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安排 

滕站、刘建立、杨利 3人分别做出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本人通过

本次交易所取得禾盛新材股票锁定 60个月；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72个月内，

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上述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禾盛新材全部股份的 30%；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84 个月内，可转让股份数累计不超过本人通过本次交易

所取得禾盛新材全部股份的 6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96 个月内，可转让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禾盛新材的剩余股份。 

侯丽娟、耿双双、田原鸿、井岗、郭宏、严静、姜玫 7人分别做出承诺：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禾盛新材股票锁定 36 个月；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48 个月内，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

得禾盛新材全部股份的 3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60 个月内，可转让股份

数累计不超过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禾盛新材全部股份的 60%；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的 72个月内，可转让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禾盛新材的剩余股份。 

王虹、陈志康、任正彬、谢兰、张玉良、张进通、张金山、金淑云、宋向云、

刘晶、孔琳分别做出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禾

盛新材股票锁定 36 个月。 

李增福、安军分别做出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禾盛新材股票锁定 12个月。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蒋学元、安益大通和华芳集团分别承

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新增的上市公司股

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的公司股份，相关

各方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相关各方将继续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11、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12、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标的资产应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中国

证监会批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交割手续，交易对方若未能履行上述合

同义务，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13、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拟用于支付本次收购对价的现金部分及支付本次重组中介机

构费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14、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于公司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1、公司本次交易中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股权类资产，不涉及需要立项、环

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相关报批事项。 

2、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完整的所有权，标的资产之上没有设置抵押、

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

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

行政或司法程序。  

金英马为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均已全部缴足，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本次交易完成后，金英马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人员、采购、

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能够保持独立。  

4、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

市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

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监事会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主营业务的互补而采

取的重要举措。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由新型复合材料企业转变为先进生产制

造与影视文化创意并行的双主业上市公司，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

发展潜力，抵御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促进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本次交易系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拟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且交易前后公

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由于涉及向蒋

学元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蒋学元直接持有公司 15,120,000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7.18%，蒋学元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东明配偶的兄弟，因此，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和<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蒋学元、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华芳集

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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